[bookmark: _Toc28359044][bookmark: _Toc35393834]投诉处理结果公告
一、项目编号：　　大业-YC2023-027　　　　　　　　　
二、项目名称：　　宜春市图书馆2023年纸质图书采购项目　　　　　　
三、相关当事人
当事人1：　九江书韵文化有限公司    
地 址：　江西省九江市瑞昌市东方星城73栋3单元601　　　  
当事人2：　宜春大业招标咨询有限公司     
[bookmark: _GoBack]地 址：　宜春市袁州区红林世界城1栋15楼1513室　　
当事人3：宜春市第三中学       
地 址：宜春市袁州区秀江中路118号    
四、基本情况
投诉人因对被投诉人质疑答复不满意，于2023年11月10日向本机关提起投诉。本机关审查后依法受理，现已审查结束。
投诉事项1：该项目的招标文件中，违规要求投标文件中需提供平台计算机软件著作权证书及针对本项目的合法使用权证明加盖制造商公章，并提供光盘数据库以上功能截图、下载网址。违反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采购法实施条例》第二十条、《江西省政府采购常见违法违规行为清单》第55项、《政府采购法实施条例》第二十条、《政府采购货物和服务招标投标管理办法》(财政部令第87号）第五十五条第三款的相关法律法规。
事实依据：在该招标文件，第五部分 评审标准 二、评分细则 技术部分（45分）随书光盘服务：1.保证图书馆的随书光盘的管理、借阅、加工等服务，供应商为采购人提供随书光盘数据库平台服务，满足图书馆现有图书 95%以上和新购图书100%的光盘品种，并保证每种光盘数据正版，无版权纠纷，光盘数据库具有：登录日志查询功能；支持分享、收藏、纠错功能；支持发送资源请求功能。满足得7分。
评审依据：投标文件中需提供平台计算机软件著作权证书及针对本项目的合法使用权证明加盖制造商公章，并提供光盘数据库以上功能截图、下载网址。
投诉事项2：该项目的招标文件中，违规要求提供投标人能合法使用服务平台的证明文件和软件著作权登记证书原件彩色扫描件并加盖公章。违反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采购法实施条例》第二十条、《江西省政府采购常见违法违规行为清单》第55项、《政府采购法实施条例》第二十条、《政府采购货物和服务招标投标管理办法》（财政部令第87号)第五十五条第三款的相关法律法规。
事实依据：在该招标文件，第五部分 评审标准 二、评分细则 技术部分（45分）线上选书平台服务：1. 为图书馆提供线上选书平台，平台收录图书品种不少于200万种，并且具有新书专区、重磅推荐、纸电同步、征订采书等模块；具有百年党建、诺贝尔文学奖、茅盾文学奖、精品图书等专题栏目；平台同时能在手机端及电脑端提供书目检索，且能与本馆业务系统对接，具有在线馆藏查重功能；管理员可添加：同类馆参考设置、重点书目筛选设置（按出版社）等。投标人报价含此项服务的一切费用，并保证软件的使用不会造成侵权行为，如有侵权则由投标人承担可能产生的一切法律责任，满足得7分；
评审依据：投标文件中提供平台网址、功能模块截图，为避免知识产权纠纷，投标文件中还需提供投标人能合法使用此服务平台的证明文件和软件著作权登记证书原件彩色扫描件并加盖公章，否则响应无效。
投诉事项3：该项目的招标文件中，违规要求提供出版社购销合同或授权书扫描件（列出出版社目录清单），有效期需包含2023 年。违反了《中华人民共和国财政部第87号令》第十七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采购法实施条例》第二十条的相关规定。质疑人认为指定了出版社，出版社就是品牌，质疑人有理由怀疑，此项目有潜在的投标供应商，涉嫌操标控标，严重违反了法律法规。
事实依据：在该招标文件，第五部分 评审标准 二、评分细则 商务分（25分） 出版社数量：建立购销委托关系的出版社数量：200家以上（含200家）得3分；每增加10家加0.2分，以此类推，最高加2分。本项最高得5分。
评审依据：需提供出版社购销合同或授权书扫描件（列出出版社目录清单），有效期需包含2023年。
被投诉人1、被投诉人2称：
根据《政府采购货物和服务招标投标管理办法》(财政部令第87号）第二十条规定：“采购人或者采购代理机构应当根据采购项目的特点和采购需求编制招标文件”和第五十五条规定：“评审因素的设定应当与投标人所提供货物服务的质量相关，包括投标报价、技术或者服务水平、履约能力、售后服务等”。
投诉事项1：目前电脑普遍没有光驱，这使得带光盘的图书借阅变得非常不便，管理难度大，且容易丢失或损坏。如果有光盘数据库，读者则可以在PC、手机、平板上借阅和观看光盘。提供光盘数据库是图书馆为更好地服务全市读者而采取的措施，以解决带光盘图书的借阅问题。关于光盘数据库品牌，本项目的采购并没有指定特定品牌型号，因此不存在对特定产品的倾向，更不存在排斥或限制潜在供应商的行为。
投诉事项2：线上选书平台的重要功能是方便读者在图书馆内外发现和推荐好书，以及与其他读者分享好书。它是图书馆为更好地服务于读者所必需的平台。市场上各个公司都有自己的荐购平台，功能大同小异。在本项目中，并没有指定特定的品牌型号，因此不存在对特定产品的倾向，更不存在排斥或限制潜在供应商的行为。此外，为确保平台内图书的正版及合法来源，供应商必须获得软件著作权人的授权后才能为使用单位开通使用。
投诉事项3：经查询，目前全国有500多家出版社，本项目并未设置门槛或要求指定出版社，以充分考虑参与投标单位的广泛性。中标供应商应具备广泛的采购渠道，与各种性质的出版社均有业务关系，并具备全品种图书的供货能力，以满足采购人采购图书以活应全市读者的需求。投标人必须与出版社有合作关系，并提供有效授权证明，以确保图书的合法来源和正版。这些要求是为了保证供应商能够提供高质量、正版的图书资源。图书出版社为发行机构而非品牌及供应商，采购需求中技术、服务要求未指向特定供应商、特定产品，未限制或排斥潜在供应商。
经审查，本机关认为：
2023年11月21日，本机关向投诉人寄出《限期补正政府采购投诉材料通知书》，并多次电联投诉人，无法取得联系。经查询邮政快递信息，显示该件已于2023年11月22日10时55分由“同事”签收。截止12月13日，仍未收到投诉人需要补正的相关材料。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采购法》第五十六条“政府采购监督管理部门应当在收到投诉后三十个工作日内，对投诉事项作出处理决定，并以书面形式通知投诉和和与投诉事项有关的当事人”的规定，以及《政府采购质疑和投诉办法》（财政部令第94号）第二十五条“应当由投诉人承担举证责任的投诉事项，投诉人未提供相关证据、依据和其他有关材料的，视为该投诉事项不成立”的规定，投诉处理期间，投诉人未予以积极配合监管部门投诉处理、补正必要的证明材料，财政部门应当自收到投诉之日起30个工作日内，对投诉事项作出处理决定，视为该投诉事项不成立。
采购人、代理机构根据采购项目的特点和采购需求编制招标文件，设定相应评审因素，符合《政府采购货物和服务招标投标管理办法》(财政部令第87号）第二十条规定。投诉人以采购文件内容作为事实依据，未提供必要的证明材料，不足以支持投诉主张。投诉人投诉事项缺乏事实依据，投诉不成立。
以上事实有下列证据为证：
1.九江书韵文化有限公司《投诉书》
2.采购人、代理机构《投诉答复函》
4.本项目招标文件、采购需求编制等相关材料
5.限期补正政府采购投诉材料通知书及物流信息
五、处理依据及结果
依据《政府采购质疑和投诉办法》（财政部令第94号）第二十九条第一款第（二）项之规定，本机关决定：投诉事项1、2、3缺乏事实依据，投诉事项不成立，驳回投诉。
六、其他补充事宜
如对上述处理决定不服，当事人可在收到本决定书起60日内依法向宜春市人民政府申请行政复议或者六个月内依法向宜春市上高县人民法院提起行政诉讼。

                                          宜春市财政局
2023年12月13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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